2020年重点项目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等            情况说明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市财政局组织开展了2020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评价工作概况
2020年5月至12月，市财政局通过确定评价对象、收集项目资料、培训评价人员、实施现场评价、审核评价报告等一系列规范程序，从预算编制与执行、资金分配与管理、资金监督与管理以及财务会计信息、项目组织管理、财经制度执行、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，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对全市2019年度实施的21个项目实施了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部门单位20余家，评价资金3.54亿元，评价范围覆盖教育、抗疫、扶贫、环保、移民等重点支出领域和民生领域。
经过综合考评，优等项目5个，良等项目15个，较差项目1个。
二、总体绩效情况
在各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全市纳入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财政支出项目总体评价良好，资金使用较为合理，公众满意度较高，绩效水平较好，在提升城市承载力和整体形象、促进社会事业发展、保障党政机关运转、服务社会公众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基本实现了财政支出的目的。但是，也有极少数部门和单位绩效意识薄弱，管理制度不够完善、项目监管不够到位、资金使用不够规范、绩效理念不牢固、项目实施效果不理想。
三、下阶段工作打算
为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，完善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机制，进一步加强评价结果应用。根据绩效评价情况，下一步抓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（一）抓好整改落实。各部门和单位要对照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，结合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建议，深入查找原因，认真制定整改方案，落实整改责任，逐项抓好整改落实。
（二）应用评价结果。各部门和单位要通过多种方式充分应用评价结果，将其转化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体行为。项目主管部门要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至项目单位并进行通报。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项目资金和部门内部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总结经验，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，完善管理机制，增强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使用，强化监督检查，积极探索和研究确定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和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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